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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308 证券简称：康冠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1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0日的交易时

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至15:00

中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公司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凌斌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7、独立董事就2024年度工作进行了述职汇报。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1人，代表有表决

权 的 公 司 股 份 数 合 计 为 611,685,641 股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700,543,473 股 的
87.315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611,021,68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00,543,473股的87.221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8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663,9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00,543,473股的0.094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8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663,9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00,543,473股的0.09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00,543,473股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38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663,9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00,543,473股的0.0948%。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的出席或
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郑谋通过视频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4）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如下提案：
1.00《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2.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3.00《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00《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5.00《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6.00《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其中，提案2.00、提案6.00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

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三）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以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各提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以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提案具体表决情况

提 案 编
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同意（股）

611,585,664

611,550,829

611,587,364

611,572,364

611,572,664

611,577,664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9837％

99.9780％

99.9839％

99.9815％

99.9815％

99.9823％

反对（股）

88,602

128,637

72,502

72,502

72,602

72,802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145％

0.0210％

0.0119％

0.0119％

0.0119％

0.0119％

弃权（股）

11,375

6,175

25,775

40,775

40,375

35,175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19％

0.0010％

0.0042％

0.0067％

0.0066％

0.0058％

提 案 是 否
通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四）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因提案 2.00、提案 6.00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须单独披露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具体如下：
提案2.00、6.00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提案
编

码

2.00

6.00

同意（股）

529,143

555,978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6956％

83.7373％

反对（股）

128,637

72,802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9.3744％

10.9649％

弃权（股）

6,175

35,175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9300％

5.297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蔡亦文、冯晓雨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出席或列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康冠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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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其中董事李宇彬、廖科华、陈茂华、监事陈文福因是激励对象或激
励对象的关联人，已对议案回避表决。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2年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4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康冠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市康冠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
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
并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2022年4月25日至2022年5月5日，公司在内部对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公司于2022年5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22年5月17日，公司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
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权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
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
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2年5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
见。

5、2022年6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格的议
案》，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由621人调整为618人，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由
965.3474万份调整为1,252.8058万份，行权价格由33.93元/份调整为25.52元/份。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2022年7月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公司已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等有关规则的规定，确定以 2022年 5月 17日为授予
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618名激励对象授予 1,252.8058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25.52元/
份。公司已完成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

7、2023年7月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2年及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关于注销2022年

及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的议案》。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有27名激励对象离职，不
再具备激励资格，其获授予的股票期权306,851份予以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剩余的股票期权数量为15,979,624份，激励对象由618人调整为591人。
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25.52元/份调整为 18.96元/份。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8、2023年7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及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
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司于2023年7月20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
核确认，公司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306,846份股票期权的注销事
宜已办理完成。

9、2024年5月1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因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一期行权期期满，且有11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102,017份予以注销。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由591人调整为580人，股票期权数量由15,979,629份调整为15,877,612?份，其中在
第一期已完成行权的股票期权为6,368,738?份，故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剩余的
股票期权数量为9,508,874份。

10、2024年5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2023年和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公
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的议案》。

11、2025年4月1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达成及注销股票期
权的议案》。因公司2024年度业绩未满足本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相应业绩考核目标，所有
激励对象所持有的第三个行权期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共计4,754,666份股票期权将
由公司注销。

12、2025年 4月 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
成的公告》，2025年4月18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 4,754,666份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已办理
完成。

13、2025年5月2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二、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情况说明
因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期满，拟对4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

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16,421 份予以注销。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将自行终止。

本次注销事宜需由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予以办理后最终
完成。

三、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
创造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本次审议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
权事项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
获授但尚未行权的16,421份股票期权。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注销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注销尚需继续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3、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决议；
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部分股票期权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1308 证券简称：康冠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3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25

年5月20日上午10:00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于2025年5月16

日通过邮件形式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凌斌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7
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公司独立董事邓燏、黄绍彬、杨健君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公
司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
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会议就以下事项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其中关联董事李宇彬、廖科华、陈茂华因是激励

对象或激励对象的关联人，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1308 证券简称：康冠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4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25

年5月20日上午11:00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以邮件
形式发出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文福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其中监事郑谋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孙建华
先生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本次审议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事项的
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
未行权的16,421份股票期权。

表决结果：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其中关联监事陈文福因是激励对象的关联人，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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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于2025年5
月17日届满。鉴于公司换届工作尚在筹备中，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将适当延期，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高
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公司换届工作完成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的职责和义务。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公司将尽快推进相关工作进
程，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398 证券简称：*ST沐邦 公告编号：2025-059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江西捷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锐机电”）
● 本次担保金额：本次为捷锐机电提供人民币990.00万元的担保；本次担保前实际为捷

锐机电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1,584.41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2.98亿元（含

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1.9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基本情况
为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拓宽业务发展资金来源，公司全资孙公司捷锐机电向江西安义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申请990.00万元人民币借款，借款期限为12个月，公司
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分别于 2025年 4月 29日、2025年 5月 2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担保
授权期限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
止。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捷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3MA39BYCP43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忠安
成立日期：2020年11月18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工业园区凤凰东路29号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工业机器人

制造，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工业机器人销售，半导体、光伏设备研发、制造、销售；水处理设
备及配件、机电设备、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配电开关控制设备、自动化控制
系统的研发、制造、销售；软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水处理工程的设计、
安装、调试、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单晶硅棒、单晶
硅片、多晶硅锭、多晶硅片、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组件及相关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单晶硅棒、
单晶硅头尾料、单晶硅片、多晶硅锭、多晶硅片、电池片、太阳能组件、太阳能路灯及相关材料、
光伏材料的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服务；太阳能光伏项目的开发、信息咨询、设计、施工和维
护；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租赁；非居住房产租赁、物业管理、光伏玻璃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主要股东：捷锐机电是公司全资孙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末（经审计）

109,302.83

103,029.99

6,267.74

2024年度（经审计）

680.13

-4,876.52

2025年3月末（未经审计）

110,978.07

105,565.56

5,412.50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139.89

-855.24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担保金额：人民币990.00万元。
保证期间：1、担保的每笔借款合同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自每笔借款合同确定的借款时

起至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2、单笔借款合同确定的借款分批到期的，保证期间自最后一批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3、如债权人根据合同约定提前收回贷款的，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向借款人通知的还款

日之次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法律文书指定履行期间的

迟延履行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担保金额在公司年度担保计划额度范

围内，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会出现损害中小
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在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

召开董事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2.98亿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1.90%。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398 证券简称：*ST沐邦 公告编号：2025-058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九江街1099号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3

104,600,166

26.97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刘毅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935,066

比例（%）

98.4081

反对

票数

1,452,300

比例（%）

1.3884

弃权

票数

212,800

比例（%）

0.2035

2、议案名称：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932,766

比例（%）

98.4059

反对

票数

1,453,800

比例（%）

1.3898

弃权

票数

213,600

比例（%）

0.2043

3、议案名称：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889,866

比例（%）

98.3649

反对

票数

1,456,600

比例（%）

1.3925

弃权

票数

253,700

比例（%）

0.2426

4、议案名称：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907,966

比例（%）

98.3822

反对

票数

1,510,600

比例（%）

1.4441

弃权

票数

181,600

比例（%）

0.1737

5、议案名称：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900,666

比例（%）

98.3752

反对

票数

1,519,800

比例（%）

1.4529

弃权

票数

179,700

比例（%）

0.171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608,766

比例（%）

98.0961

反对

票数

1,693,000

比例（%）

1.6185

弃权

票数

298,400

比例（%）

0.285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683,366

比例（%）

98.1674

反对

票数

1,729,700

比例（%）

1.6536

弃权

票数

187,100

比例（%）

0.1790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982,866

比例（%）

98.4538

反对

票数

1,503,800

比例（%）

1.4376

弃权

票数

113,500

比例（%）

0.1086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497,566

比例（%）

97.9898

反对

票数

1,869,600

比例（%）

1.7873

弃权

票数

233,000

比例（%）

0.222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512,166

比例（%）

98.0038

反对

票数

1,789,100

比例（%）

1.7104

弃权

票数

298,900

比例（%）

0.2858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784,866

比例（%）

98.2645

反对

票数

1,605,200

比例（%）

1.5346

弃权

票数

210,100

比例（%）

0.2009

1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661,166

比例（%）

98.1462

反对

票数

1,793,800

比例（%）

1.7149

弃权

票数

145,200

比例（%）

0.138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
度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预计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向
银行等金融机构申
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的
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
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
损超实收股本总额
三分之一的议案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
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002,220

5,076,820

5,376,320

4,891,020

4,905,620

5,178,320

5,054,620

比例（%）

71.5255

72.5922

76.8746

69.9355

70.1442

74.0435

72.2747

反对

票数

1,693,000

1,729,700

1,503,800

1,869,600

1,789,100

1,605,200

1,793,800

比例（%）

24.2078

24.7325

21.5025

26.7329

25.5819

22.9523

25.6491

弃权

票数

298,400

187,100

113,500

233,000

298,900

210,100

145,200

比例（%）

4.2667

2.6753

1.6229

3.3316

4.2739

3.0042

2.076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7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2/3

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1/2以
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斐玥、陈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讨
论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见证意见
● 报备文件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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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通常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四楼第二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0

30

33,394,403

33,394,403

51.8566

51.85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赵爱国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何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238,001

比例（%）

99.5316

反对

票数

156,402

比例（%）

0.468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238,001

比例（%）

99.5316

反对

票数

156,402

比例（%）

0.468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238,001

比例（%）

99.5316

反对

票数

156,402

比例（%）

0.468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238,001

比例（%）

99.5316

反对

票数

156,402

比例（%）

0.468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238,001

比例（%）

99.5316

反对

票数

156,402

比例（%）

0.468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59,541

比例（%）

97.9190

反对

票数

156,402

比例（%）

2.081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238,001

比例（%）

99.5316

反对

票数

156,402

比例（%）

0.468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238,001

比例（%）

99.5316

反对

票数

156,402

比例（%）

0.468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238,001

比例（%）

99.5316

反对

票数

156,402

比例（%）

0.468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067,802

比例（%）

99.0219

反对

票数

326,601

比例（%）

0.978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93,887 96.7018 388,601 3.2982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93,887

比例（%）

96.7018

反对

票数

388,601

比例（%）

3.298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455,887

比例（%）

97.2280

反对

票数

326,601

比例（%）

2.772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9

10

11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股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258,499

7,258,499

7,258,499

7,088,300

7,026,300

7,026,300

7,088,300

比例（%）

97.8907

97.8907

97.8907

95.5953

94.7591

94.7591

95.5953

反对

票数

156,402

156,402

156,402

326,601

388,601

388,601

326,601

比例（%）

2.1093

2.1093

2.1093

4.4047

5.2409

5.2409

4.4047

弃权

票
数

0

0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5、6、9、10、11、12、13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10、议案11、议案12、议案13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6、议案11、议案12、议案13，与相关议案有关联关

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青、周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113 证券简称：联测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4

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4月25日，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议案，并于2025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相关内部保密制度的规
定，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次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
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根据《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业务
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激励
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

公开披露前六个月（2024年10月28日至2025年4月27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
票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在自查期间，除1名核查对象（非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行为，其余人员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经公司核查，上述核查
对象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行为，系基于自身对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其对二级市场
交易情况的自行独立判断，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除上述人员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制度》及相关公司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
息的公司相关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
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激励
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